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银江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改聘 2013 年度审计机构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情况概述 

银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3 年 4 月 11 日召开的 2012

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关于续聘 2013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同意续聘利安

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 2013年度审计机构。 

公司自 2007 年度开始一直聘任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为公司财务年

度报告审计机构，为提高审计工作质量，更好地满足公司财务审计工作要求，经

各方友好协商，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提议公司更换年度报告审计机构，改聘立

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以下简称“立信”）担任公司 2013 年审计机

构。 

公司已就此事事先通知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符合《中国证监会关

于上市公司聘用、更换会计师事务所（审计事务所）有关问题的通知》的有关规

定。截至目前，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未提出书面异议。 

立信是中国建立最早和最有影响的会计师事务所之一，独立承办注册会计师

业务，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从业资格。2010 年，立信获得首批 H 股审计执业

资格，现有执业注册会计师千余人，总部设在上海。 

公司董事会审计委员会认为立信具备证券从业资格，具有多年为上市公司提

供审计服务的经验和能力，能够满足公司财务审计和相关专项审计工作的要求。 

公司对利安达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在担任本公司审计机构期间的辛勤工

作表示衷心的感谢！ 

二、董事会审议情况 

2013年 12月 19 日，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改聘 2013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同意改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3

年度审计机构，聘期自股东大会批准之日起至 2013年度股东大会。2013年度审

计费用为人民币 60 万元。该议案尚需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自股东大会批准

之日起生效。 

三、独立董事意见 

我们对立信职业操守、履职能力等做了事前核查，我们认为：立信依法独立

承办注册会计师业务，具有证券期货相关业务从业资格，具备为上市公司提供审

计服务的经验和能力，能够为公司提供高品质、高附加值的专业服务。我们同意

改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3 年度审计机构，提交董事

会审议通过后再提交公司股东大会审议。 

四、监事会意见 

2013 年 12 月 19 日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关于改聘 2013

年度审计机构的议案》，并同意将该事项提交股东大会审议。监事会就该事项发

表意见如下： 

立信是中国建立最早和最有影响的会计师事务所之一，从事审计工作多年，

2010 年 12 月改制成为国内第一家特殊普通合伙会计师事务所，现有从业人员

6000余名，其中执业注册会计师 1400余名。现有客户遍布全国各地，其中上市

公司近 300 家，IPO 公司 300 余家，外商投资企业 2000 余家，具有证券相关业

务审计从业资格，在国内外市场上享有良好声誉，能够更好地满足公司财务审计

工作要求。我们认为公司本次改聘立信为公司 2013 年度审计机构，符合相关法

律、法规和《公司章程》的有关规定，没有损害公司和中小股东利益，我们同意

改聘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为公司 2013年度审计机构。 

五、备查文件 

1、公司第三届董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2、公司第三届监事会第二次会议决议； 

3、独立董事关于公司改聘 2013年度审计机构的事前认可意见。 

特此公告。 

银江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13年 12月 19日 




